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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恐怖情⼈怎麼辦？如何聲請保護令？

⽂:紀欣宜（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20

案例

A與B為交往多年情侶，B患有躁鬱症，情緒控管能⼒不佳，經常以⾔語恐嚇或辱罵A，甚⾄以死相逼，A
試圖分⼿，然B會到A⼯作地點⼤吼⼤叫、胡亂辱罵鬧事，A該如何利⽤保護令保護⾃⼰？

本⽂

⼀、情侶或已分⼿情侶可以聲請保護令嗎？（保護令的保護範圍為何？）

依照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的第1項及第2項規定[1]可以得知，只要是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或前
伴侶），即可準⽤家庭暴⼒防治法相關規定，受到家庭暴⼒防治法的保護。

本案中，A與B為前男⼥朋友關係，具有以情感為基礎發展的社會互動關係，⽽屬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
第1項所定「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就可以適⽤家庭暴⼒防治法規定聲請保護令。

⼆、保護令的功能？

⾸先家庭暴⼒防治法的⽬的在於防治家庭暴⼒⾏為與保護被害⼈權益[2]，因此法院依法核發保護令，乃在保護
家庭成員個⼈⾝體健康不受侵害，確保⼈格尊嚴不受扭曲，雙⽅應該⽴於平等地位，任何⼀⽅在不受他⽅暴⼒
威脅、危害之前提下宜以溝通⽅式共同解決⽇常⽣活中所⾯臨的問題。

所以保護令在⽴法設計上，有許多款項[3]可供被害⼈從中選擇⾃⼰所需要的措施，例如禁⽌加害⼈⽤通話或通
信⽅式與被害⼈聯絡、禁⽌加害⼈靠近被害⼈住居所或⼯作場所、命加害⼈⽴即遷出被害⼈住居所等，以確保
被害⼈之⼈⾝安全。

本案中，A可選擇：第1款禁⽌B對⾃⼰實施⾝體、精神或經濟上之不法侵害、第2款禁⽌B對⾃⼰為騷擾、接
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第4款命B遠離⾃⼰的住居所及⼯作場所。

⽐較特別的是，如果A認為B因疏於治療躁鬱症，⽽導致經常性⾔語暴⼒的發⽣，A可聲請第10款處遇計畫，
⼀旦法院核准第10款處分計畫的部分，B就須在法院所裁定之期間內，強制接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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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如何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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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聲請保護令？（⾒圖1）

（⼀）保護令的要件

A若要聲請保護令，須符合聲請保護令的兩⼤要件：遭受家庭暴⼒及有繼續受暴之危險。

所謂家庭暴⼒[4]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由此可
知，雖然B沒有⽤暴⼒傷害A的⾝體，但是B⻑期對A⾔語上的侮辱及威脅，甚⾄到A⼯作場合揚⾔使⽤暴⼒損



害⼩美⾃信⼼的⾏為，已構成精神上的不法侵害，亦屬家庭暴⼒。

（⼆）該提出哪些證據證明

家庭暴⼒經常是在兩⼈密閉空間下發⽣，因此造成蒐證上的困難，但A還是可以提出下列證據資料：A因⻑期
遭受家庭暴⼒導致須接受精神治療的精神⾨診診斷書、B⾔語辱罵A的錄⾳檔、B以通話⽅式騷擾A的電話錄
⾳、B⾄A⼯作場所鬧事當下在場的⼈證。

（三）聲請保護令的程序

較常⾒的⽅式為被害⼈向警局報案，同時請警⽅協助聲請保護令，警察機關會協助被害⼈辦理聲請⼿續，接下
來被害⼈就只需準備好相關事證並等待法院的開庭通知。

被害⼈亦可⾃⼰向法院提出保護令之聲請，⾸先應以書⾯⽅式[5]提出保護令之聲請[6]並附上相關證據，例
如：驗傷單、錄⾳譯⽂等，再向管轄法院[7]遞狀後，等待法院的開庭通知。

順帶⼀提，假如被害⼈開庭期間不願意與加害⼈處在同⼀空間，可於開庭前向法院聲請隔離訊問[8]。

四、違反保護令的效果？

依照家庭暴⼒防治法第61條規定[9]，違反保護令是有刑事責任的，稱為違反保護令罪。

假如B在法院核法保護令後，在保護令的有效期間內仍執意⽤電話騷擾A、到A⼯作場合鬧事或是未按照法院裁
定的時間接受輔導，則A可直接報警，並向警察提出法院所核發之保護令，則B可能會被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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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

I 被害⼈年滿⼗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
第九條⾄第⼗三條、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四款、第九款⾄第⼗三款、第三項、第四項、第
⼗五條⾄第⼆⼗條、第⼆⼗⼀條第⼀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第⼆項、第⼆⼗七條、第⼆⼗⼋條、第
四⼗⼋條、第五⼗條之⼀、第五⼗⼆條、第五⼗四條、第五⼗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
II 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以情感或性⾏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1]

   家庭暴⼒防治法第1條：「為防治家庭暴⼒⾏為及保護被害⼈權益，特制定本法。」[2]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
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
⼀、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
⼆、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
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
三、命相對⼈遷出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必要時，並得禁⽌相對
⼈就該不動產為使⽤、收益或處分⾏為。
四、命相對⼈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學
校、⼯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之特定場所。
五、定汽⾞、機⾞及其他個⼈⽣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之使⽤權；必要時，並得命交付之。
六、定暫時對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由當事⼈之⼀⽅或雙⽅共同任之、⾏使或負擔之內容及
⽅法；必要時，並得命交付⼦⼥。
七、定相對⼈對未成年⼦⼥會⾯交往之時間、地點及⽅式；必要時，並得禁⽌會⾯交往。
⼋、命相對⼈給付被害⼈住居所之租⾦或被害⼈及其未成年⼦⼥之扶養費。
九、命相對⼈交付被害⼈或特定家庭成員之醫療、輔導、庇護所或財物損害等費⽤。
⼗、命相對⼈完成加害⼈處遇計畫。
⼗⼀、命相對⼈負擔相當之律師費⽤。
⼗⼆、禁⽌相對⼈查閱被害⼈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
⼗三、命其他保護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3]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家庭暴⼒：指家庭成員間實施⾝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

[4]

   家庭暴⼒防治法第12條前段：「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為之。」[5]

   保護令聲請書之例稿可參⾒臺灣新北地⽅法院網站：http://pcd.judicial.gov.tw/?struID=781&cid=8
85&offset=0&selectID=575。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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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cd.judicial.gov.tw/?struID=781&cid=885&offset=0&selectID=575


標籤
 保護令，家庭暴⼒，家暴，親密關係伴侶

   家庭暴⼒防治法第11條第1項：「保護令之聲請，由被害⼈之住居所地、相對⼈之住居所地或家庭暴⼒發
⽣地之地⽅法院管轄。」

[7]

   家庭暴⼒防治法第13條第2項：「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必要時得隔別訊問。」[8]

   家庭暴⼒防治法第61條：「違反法院依第⼗四條第⼀項、第⼗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
稱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禁⽌實施家庭暴⼒。
⼆、禁⽌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處遇計畫。」

[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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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4%BF%9D%E8%AD%B7%E4%BB%A4');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E%B6%E5%BA%AD%E6%9A%B4%E5%8A%9B');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E%B6%E6%9A%B4');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A6%AA%E5%AF%86%E9%97%9C%E4%BF%82%E4%BC%B4%E4%BE%B6');

	遇到恐怖情人怎麼辦？如何聲請保護令？
	案例
	一、情侶或已分手情侶可以聲請保護令嗎？（保護令的保護範圍為何？）
	二、保護令的功能？
	三、如何聲請保護令？（見圖1）
	（一）保護令的要件
	（二）該提出哪些證據證明
	（三）聲請保護令的程序

	四、違反保護令的效果？


